一、参加无偿献血的基本条件

1.年龄：18-55周岁；既往无献血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

体重：男50公斤以上，女45公斤以上。

2.血压：收缩压12-18.7KPa（90-140mmHg）

舒张压8-12 KPa（60-90mmHg）

脉压差≥4 KPa（30mmHg）

3.体温、脉搏、营养、发育正常。

4.心肺正常、肝脾不肿大、无严重慢性病和重要脏器切除史。

5.血红蛋白检测正常、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检测正常、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检测阴性。

6.无疾病和不适。
二、暂缓献血的主要情况
    1.拔牙或其他小手术后未满半月者。较大手术后未满半年者。

2.妇女月经前后三天，妊娠期，流产后未满6个月，分娩及哺乳期未满一年者。

3.感冒，急性胃肠炎病愈未满一周者，肺炎病愈未满三个月者。

4.痢疾病愈未满半年者，疟疾病愈未满三年者。

5.近一年内输注全血及血液成分者。

6.皮肤局限性炎症愈合后未满一周者。

7.其它暂缓献血的情况。

三、无偿献血注意事项

（一）献血前注意事项
1.无任何疾病和不适。

2.保证充足睡眠。

3.清淡饮食，不要进食油腻食物。

4.注意饮水，不要饮酒尤其是烈性酒。

5.不宜做剧烈运动。

6.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

（二）献血后注意事项

1.献血完毕，按压针眼处10-15分钟。

2.穿刺点上的弹力绑带应在20分钟后去除，敷料应保留至少4小时。洗澡建议选择淋浴并避免针眼处沾水，不要在穿刺部位揉搓。

3.补充水分，避免饮酒，保证充足的睡眠。

4.献血后24小时内不剧烈运动运动、高空高温作业和过度疲劳。

5.献血后如感觉不适或异常（头晕、心慌、恶心等）请勿慌张，第一时间与血站工作人员联系。

四、无偿献血激励政策

一、本人终身免费用血

根据《合肥市献血条例》，在合肥市范围内至少捐献全血满200毫升或单采血小板1个治疗量或造血干细胞一次的无偿献血者，本人临床用血终身免交国家规定的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用血，按照献血者献血类型及献血量等量或者折合相应血量免交规定的费用。

二、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申领《合肥市无偿献血荣誉证》

在安徽省参加无偿献血、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或捐献造血干细 胞(包括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在华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个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相应奖励：

1.在安徽省无偿献血10次(献血量200ml为1次，单采血小板1个治疗量为1次)及以上的献血者。

2.在安徽省参加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时间超过5年且累计时间超过1000小时，或累计时间超过1500小时的志愿者。

3.在安徽省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1次及以上的捐献者。

持有《荣誉证》的个人，在本市可免费游览市级及以下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旅游风景区等场所；免费乘坐城市公共汽车和 城市轨道交通(不含定制公交、网约公交、旅游专线、临时专线等非常规公交);免费在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和路内停车位每天停放一次且停放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免交驻肥省属公立医疗机构、市(县)属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察费。

《合肥市无偿献血荣誉证》如何申领、适用范围及使用手册关注“安徽省血液中心”微信公众号，政策咨询电话：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0551-65556077或拨打合肥市无偿献血服务热线96614（市外加0551区号）。

